清流县自然资源局关于举报野生动植物资源
违法行为奖励暂行办法
（征求意见稿）
为深入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全面加强我县野生鸟类等野生动植物资源保护，严厉打击非法猎捕、贩卖、交易、运输、食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违法犯罪行为，充分调动公众参与野生动植物保护的积极性，我县特设立野生动植物保护举报奖励暂行办法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一、举报范围
凡发现并举报本县范围内以下非法行为的，均属奖励范围：
1.非法猎捕行为：使用毒药、爆炸物、电击或电子诱捕装置、猎套、猎夹、捕鸟网、地枪、无人机等禁用工具猎捕鸟类等野生动物。
2.非法交易、运输、加工行为：非法交易（买卖）、运输、加工鸟类等野生保护动物活体、死体及其制品（如标本、羽毛、骨骼、肉制品等）。
3.非法破坏栖息地行为：在自然保护区、森林公园、湿地、风景名胜区、候鸟迁徙通道等生态敏感区域非法破坏、侵占鸟类等野生保护动物栖息地、繁殖地。
4.非法经营利用行为：在农（集）贸市场、花鸟市场、餐馆饭店、酒楼、农家乐等经营性场所非法收购、出售、加工、食用鸟类等野生保护动物及其制品。
5.其它破坏野生动植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二、奖励标准
对举报线索经相关部门查证属实并依法作出处理的，根据线索价值和案件性质给予举报人一次性现金奖励：
1.行政案件：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，并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的，奖励人民币100元。
2.刑事案件：举报线索经查证属实，并依法予以刑事立案的，奖励人民币200元。
三、举报方式
市民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举报：
1.举报电话：110或0598-5324839、各乡（镇）派出所或林业站
2.举报邮箱：qlxsdzx@163.com（邮件内容需详细说明举报事项、时间、地点、违法行为具体情况，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）。
四、举报要求与权益保障
1.线索详实准确：举报人应尽可能提供详细、准确的线索信息，包括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、具体地点、违法情形、相关证据（如照片、视频、录音等）以及可能的涉案人员、车辆等信息，以便于高效核查处理。
2.内容客观真实：举报内容必须客观真实。对故意捏造事实、诬告陷害他人的，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3.线索未被掌握：举报内容未被林业部门、公安机关等部门掌握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严格信息保密：鼓励实名举报。对实名举报人的个人信息（姓名、身份、住址、联系方式等）严格保密，未经举报人本人同意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泄露。
5.依法安全保障：对打击报复举报人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依法从严从重惩处，切实保障举报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。
五、附则
1.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；
2.本办法由清流县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；
3.本办法可根据实际执行情况适时修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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